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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人員實習訓練成績考核表

	班級學號
	第    期    等    班    號
	實習機關
	

	姓名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差假紀錄
	曠職   時，喪假   時，病假   時
事假   時，遲到   次，早退   次
	獎懲紀錄
	

	單位與人員
	實習課程
(60%)
	品德素養
(40%)
	實習成績
(100%)
	評語
	簽   章

	實習指導員
(輔導員)
	
	
	
	
	

	實習指導官
(單位主管)
	
	
	
	
	

	考績委員會
(受訓學員成績不及格時)
	
	
	
	
	

	實習機關首長
	
	
	
	
	

	評定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情境模擬測驗
	□優     □良     □普通     □尚可     □差

	備註
	

	填表說明: 
一、實習課程考核項目:學習態度及工作績效，占實習成績60%；品德素養考核項目:觀念、操守、性情、才能、生活，占實習成績40%。總分計至小數點第二位。
二、單一階段受訓人員成績應以75分為基準呈常態分配，三等監獄官及四等監所管理員應分別計算。
三、本表請機關將單一階段全體受訓人員資料統一裝訂為一本(成績請由高到低排序)。
四、實習輔導紀錄表(附件5)及實習座談會議紀錄請各別裝訂為一本。
五、工作日誌評量表以個人為單位(一人裝訂一本)，後面依序裝訂心得報告與請假單，不另製封面。
六、單一階段實習結束後，本表、實習輔導紀錄表、工作日誌評量表及座談會議記錄，應於指定時間內免備文寄送本署人力培育科。
七、實習成績超過80分或未滿60分應檢附相關資料。若有獎懲情事，應通報本署人力培育科。
附註：
一、依據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及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成績考核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實習成績以60分為及格，如成績不及格請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40條之1至第42條之1規定辦理。
三、受訓人員如有因考試規則或訓練計畫規定事項，而必須列為實習成績不及格者，應於備註欄註明。
四、實習指導員應於受訓人員訓練期滿後，填寫本考核表，並送實習指導官初核後，陳報機關首長評定。實務訓練成績經評定為及格者，毋須提報考績委員會審議，免填考績委員會評分欄位。
五、受訓人員實習成績經實習指導官初核為不及格者，應先交付考績委員會審議。審議時應給予受訓人員陳述意見之機會，並作成紀錄，再送機關首長評定。機關首長如對考績委員會審議結果有意見時，應退回考績委員會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於評語欄加註理由後變更之。
六、受訓人員實習成績經實習指導官初核為及格，送陳機關首長評定對初核結果有意見時，應交付考績委員會審議。審議時應給予受訓人員陳述意見之機會，並作成紀錄，再送機關首長評定。機關首長如對考績委員會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於評語欄加註理由後變更之。
七、踐行第5點及第6點程序後，實習機關仍評定受訓人員成績不及格者，應併同實習成績考核表、實習輔導紀錄表、個別會談紀錄表、實務訓練期間特殊異常情事通報及輔導紀錄表及考績委員會紀錄等相關事證資料，函報矯正署轉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